
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出口和应急所需甲胺磷等五种高毒农

药登记工作的紧急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2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2390.htm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出口和应急所需甲胺磷等五种高毒农药登记工作的紧急通

知(农办农[2006]91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（农牧、农

林）厅（局、委）： 2006年4月4日，农业部、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

总局联合发布第632号公告，自2007年1月1日起，全面禁止在

国内销售和使用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，撤销所有含甲

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产品的登记证和生产许可证（生产

批准证书），仅保留出口和应急所需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

农药生产能力。根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和第632号公告的有关

规定，现就出口和应急所需甲胺磷等5种高毒有机磷农药登记

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申请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的甲胺磷

等5种高毒农药生产者可以自愿向农业部申请出口和应急所需

甲胺磷等5种高毒农药登记： （一）具备所申请农药产品的

生产设备装置、原材料自给配套和质量保证体系，原已取得

相应农药产品的原药登记； （二）具有农药产品的自营进出

口权，近三年每年有相应农药产品的出口贸易； （三）在近

三年生产经营（包括出口）相应农药产品过程中严格遵守有

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，无违法处罚记录。 二、申请材料 申

请出口和应急所需甲胺磷等5种高毒农药登记应当提交以下材

料： （一）申请者所在地的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申请

者有关生产设备装置、原材料自给配套和质量保证体系的考



核意见； （二）申请者具有农药自营进出口权的有效资格证

书，近三年出口相应农药产品的证明资料； （三）申请者不

委托他人生产、不在我国境内擅自销售甲胺磷等5种高毒农药

、出口有关农药产品前履行事先知情同意国际公约的承诺书

； （四）申请者根据农业部批准的国（境）内应急需求额度

及时生产、调运相应农药产品的承诺书； （五）申请者所在

地的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申请者近三年生产经营（包

括出口）相应农药产品无违法处罚记录的证明材料；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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